揭阳市榕城区梅云街道石头学校“三旧”

改造方案（草案）
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榕城区2025年“三旧”改造年度实施计划，揭阳市榕城区梅云街道石头村群力经济合作社、群星经济合作社拟对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梅云街道石头村群力经济合作社、群星经济合作社的石头学校进行“三旧”改造。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1.揭阳市榕城区梅云街道石头学校“三旧”改造项目坐落于梅云中路以北，石小路以西，改造用地面积0.8080公顷（最终改造面积以政府批复为准），现状为中小学用地。

2.实施改造必要性和合理性评价。石头学校始建于1994年，建校至今21年，学校现有在校学生395名,在编教师18名，分12个教学班。生源主要为石头村经济联合社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适龄儿童。石头学校由于原建设质量标准低，教学楼、综合楼严重下沉、倾斜，校舍墙体、天台、天面出现裂缝。2018年8月，揭阳市榕城区教育局委托揭阳市南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评估中心，对石头学校教学楼、综合楼进行建筑安全性鉴定，鉴定结果为C级危房，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对师生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拟对危旧校舍进行拆除改建，既符合相关规划政策的要求，又具有迫切性，同时解决周边居民就近就学需求。石头学校新教学楼的建成，将为全校师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提高教育质量。能提升学校的整体形象，吸引更多优质师生的加入，形成良性循环。通过扩建教学楼，学校可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身的教育设施，提高办学水平，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具有重大意义。

（二）土地现状情况

改造地块面积0.8080公顷（12.12亩）不涉及“三地”、征地留用地、置换用地、复垦产生的规模或指标的非建设用地及其他存量建设用地。

改造地块现状建设用地0.8080公顷。按权属划分，涉及揭阳市榕城区梅云街道石头村群力经济合作社与群星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共有的集体土地0.8080公顷。改造主体地块现状为建设用地0.8080公顷，为揭阳市榕城区梅云街道石头村群力经济合作社与群星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共有的集体土地，实地在1996年已建成使用，并已按规定标图入库，按建设用地进行报批。

改造项目主体地块现用途为中小学用地，为揭阳市榕城区梅云街道石头学校自1996年9月开始使用，未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有建筑面积3721平方米，其中已建教学楼1幢，为3层建筑，综合楼1幢，为2层建筑。
标图入库情况

该改造项目0.8080公顷土地已标图入库，图斑号为44520215091。

规划情况

改造项目地块0.8080公顷土地符合《揭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管控要求，项目用地在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项目用地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在详细规划中规划为中小学用地。
项目内历史文化遗产情况

项目内不涉及历史文化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登记在册文物古迹、古树名木、历史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

二、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

该项目由农村集体自主改造，改造后保留集体性质，不涉及补偿安置。揭阳市榕城区梅云街道石头村群力经济合作社与群星经济合作社已按照法律法规及揭阳市“三旧”改造政策规定，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等事项充分征求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并经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代表同意。

（二）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

改造地块不涉及土地征收，按规定不需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该改造项目属于拆除重建改造类型，拟采取农村集体自行改造模式，由揭阳市榕城区梅云街道石头村群力经济合作社与群星经济合作社作为改造主体拆除重建改造，按照现行规划要求，实施拆除重建用地0.1300公顷；拟拆除建筑面积约3730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约3731平方米，为教学楼、综合楼及运动场等其他配套工程，容积率0.52。

项目拟拆除已建教学楼1幢，综合楼1幢，合计建筑面积3730平方米，在原有教学楼旁操场新建一栋5层教学楼和一栋3层综合楼，总占地面积1091.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731㎡；教学楼规划有教室13间，教师办公室15间；综合楼设置有图书室、多功能室、多功能准备室等功能房间；其他配套工程包括新建学校大门及门房、运动场、以及教学楼周边场地、室外排污、绿化工程等。

四、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

（一）改造项目范围内0.8080公顷土地已按规定编制详细规划，规划为中小学用地，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二）改造项目范围内0.8080公顷用地需办理集体土地完善转用手续。上述用地完善转用手续后，拟采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方式供地。
五、资金筹措

　　项目改造成本约为1100万元，揭阳市榕城区梅云街道石头村群力经济合作社、群星经济合作社拟投入改造资金为1100万元，拟筹措资金方式包括：本村村民和乡贤捐资，不足部分由揭阳市榕城区梅云街道石头村群力经济合作社、群星经济合作社自筹解决。
六、开发时序

    该项目预计开发周期为3年，在完成供地手续之日起1年内开工建设，3年内完成改造。
七、实施监管

该项目改造主体为揭阳市榕城区梅云街道石头村群力经济合作社与群星经济合作社，由榕城区人民政府在实施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与改造主体签订项目监管协议，明确具体监管措施及项目实施主体的责任，保证项目按照规定和规划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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